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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唯鸿生物科技股份公司重大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3 年 6 月 1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2 年 11 月 1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青川县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3 年 6 月 20 日，该案件一审开庭，公司出庭，目前还在庭外调解中。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四川青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迅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的贷款银行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四川唯鸿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善明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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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告 

姓名或名称：陈善明、胡金妹、陈海燕、贺新生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善明及其家人 

 

4、 第三人 

姓名或名称：青川县永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治彦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的贷款担保人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20 年 3 月 31 日被告四川唯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合同

编号为 ADL2012020000213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贷款 1000 万元。

借款期限为 2020 年 3 月 3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0 日；2020 年 6 月 18 日，被告

四川唯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合同编号为ADL2012020000225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贷款 300 万元。 

为了担保该笔贷款清偿被告，四川唯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与

2020 年 3 月 31 日签订了合编号为:ADL220200000220 号《抵押合同》，用位于

青川县三锅镇民兴村等 3 户，不动产权证书号为青房权证青川县字第

201501456 号土地使用面积 333563 平方米建筑面积为 10342.19 平方米房产作

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担登记 

被告陈善明、胡金妹、陈海燕，贺新生作为四川唯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东，又分别与原告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保证担保承诺书》为被告

四川唯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原告借款 1300 万元本金以及所产生资金利

息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相关合同签订后，原告分别于同日履行了贷款支付义务。但是被告四川唯

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按合同的约定按时履行还款义务。为此，四川青川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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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判令被告四川唯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1000 万元以及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罚息(暂计算至 2022 年 10 月 27 日的

利息为 453525.68 元,2022 年 10 月 28 日之后的罚息计算方式:以本金 1000 万

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9.550005%即月利率 636667%上浮 50%计算)。 

2、判令被告四川唯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尚欠借款本

金 300 万元以及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罚息(暂计算至 2022 年 10 月 27 日的

利息、罚息为 140067.01 元 2022 年 10 月 28 日之后的罚息计算方式:以尚欠本

会 300 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9.550005%即月利率 6.36667‰上浮 50%计算)。 

3、判令被告青川县融资担保公司对第 1 项第 2 项诉讼请求 3.判今被告青

川县永生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履行连带偿还责任。原告对合同编号保质

ADL2012020000213-001 号《保证金质押合同》项下的质保享有优先受偿权. 

4、判令被告陈善明、胡妹、陈海燕、贺新生对第 1 项第 2 项请求承担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履行连带偿还义务。 

5、判令原告对由被告四川咱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位于青川县

三锅镇民兴村等 3 户，不动产权证书号为青房权证青川县字第 201501456 号，

土地使用面积 33356.3 平方米建筑面积为 1034219 平方米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

权。 

6、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以及实现债权费用由以上被告共同承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其他进展 

本案尚在调解中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目前，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暂未产生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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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一定影响，公司将尽快与四川青川农村商业

银行协商续贷事宜，尽快消除本次诉讼对公司的负面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尽快与四川青川农村商业银行协商续贷或还款解决方案并筹措资

金，尽快消除本次诉讼对公司的负面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民事起诉状》 

《青川县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青川县人民法院传票》 

 

 

四川唯鸿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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